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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IPAS 台灣個人資料保護與管理制度規範 

 0.前言 

 0.1 概述 

臺灣個人資料保護與管理制度規範 (Taiwa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 TPIPAS)(以下稱「本制度規範」)

是使事業以「PDCA 方法論」，建立一套將個人資料保護與事業營運

連結之系統化管理制度。 

 0.2 訂定目的 

本制度規範旨在提升事業對於個人資料之保護與管理能力，降低營運

風險，並創造可信賴之個人資料保護及隱私環境。 

 0.3 用途 

本制度規範係對於事業之個人資料管理制度進行內、外部評量及用以

核發事業「資料隱私保護標章」(Data Privacy Protection Mark, DP Mark)

之依據。 

 0.4 PDCA 方法論 

本制度規範之架構以「計畫-執行-檢查-行動(Plan-Do-Check-Act)，

PDCA 方法論」為基礎。說明如下： 

(1) 計畫：建立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政策、目標及相關程序。 

(2) 執行：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實施。 

(3) 檢查：依據個人資料保護管理之政策、目標及要求，評估與監督

流程及其產出，並將結果回報給最高管理階層加以審查。 

(4) 行動：採取措施，以持續改善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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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適用範圍 

本制度規範係針對蒐集、處理、利用及國際傳輸個人資料之事業，訂

定相關規範事項，以建立個人資料管理制度，確保個人資料之安全。 

 2.版本標示 

事業引用本制度規範，應註明所引用版本。若未註明者，則指使用最

新版本。 

 3.用語與定義 

本制度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3.1 個人資料管理制度 

指事業針對所持有個人資料所訂定之政策、內部管理組織及其規則、

風險管控措施、應變處理程序及教育訓練計畫之整體管理體系。 

 3.2 個人資料 

指包含自然人姓名、出生年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歷、醫療、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犯罪前科、聯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

接或間接方式識別該個人之資料。 

 3.3 當事人 

指透過個人資料得以識別之本人。 

 3.4 事業 

指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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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個人資料管理代表 

指最高管理階層指派管理階層之一，就事業內部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

運作具有監督管理權責之人。 

 3.6 個資管理人員 

實際推動並確保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有效運作之人員。 

 3.7 事業人員 

指受事業直接監督，包括正職、派遣及其他與事業保有個人資料之蒐

集、處理或利用有關之從業人員。 

 3.8 事故 

指事業之個人資料外洩、滅失、毀損、竄改及其他侵害；或其他違反

個人資料保護相關法令或本制度規範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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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要求事項 

 4.1 一般要求事項 

事業應依其規模、特性及本制度規範之具體要求，建立、實施與維持

其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並持續改善，以維護其有效性。 

 4.2 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政策 

事業應將其內部保有及管理個人資料之依據、目的與事業所負責任等

基本理念原則，以書面訂定並對事業人員加以公開周知。 

 4.3 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手冊 

事業為建置個人資料管理制度，應製作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手冊，訂定

具體規則，並提出有效方式維持機制運作，供事業依循使用。 

具體規則內容至少包括： 

(1) 識別法令與其他相關規範。 

(2) 識別事業所保有之個人資料。 

(3) 事業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之事宜。 

(4) 個人資料相關之風險分析及管控措施。 

(5) 事故緊急應變。 

(6) 事業各部門以及層級所擁有個人資料管理權限與責任。 

(7) 當事人權利之行使。 

(8) 維持個人資料正確性。 

(9) 安全管理措施。 

(10) 事業人員之監督與獎懲。 

(11) 委託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之監督。 

(12) 教育訓練。 

(13) 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文件與紀錄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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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當事人申訴及諮詢。 

(15) 內部評量。 

(16) 矯正及預防措施。 

(17) 最高管理階層定期檢視。 

 4.4 個別要求事項 

4.4.1 識別法令及其他相關規範 

事業應識別所須遵循之相關法令，明示其個人資料管理制度與國家個

人資料保護相關法規在內容及執行面上之相符性，並依法令之變動進

行調整。 

4.4.2 納入管理之個人資料範圍 

事業應識別其保有之個人資料檔案，及蒐集、處理、利用個人資料之

流程，劃定其納入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範圍，建立並維護個人資料檔

案清冊及流程說明。 

4.4.3 風險管控措施 

事業應就納入管理範圍之個人資料，識別事業因蒐集、處理、利用個

人資料可能面臨的風險，視需求訂定管控措施。 

4.4.4 資源管理 

事業應提供並維持個人資料管理制度所需之人力及軟硬體資源，確保

相關資源管理之實施、維持及改善方式之有效性，並就資源管理事項

留存相關紀錄。 

4.4.5 權限與責任分工 

事業應以書面明定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相關人員之職務、職掌、選任

方式、責任層級及權限內容，並向事業內部公開周知。 

4.4.6 事故之緊急應變 

為避免事故可能產生之不利益及影響，事業應訂定事故緊急應變措

施。相關措施應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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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事故發生，並提供後續查詢與處理

管道。 

(2) 防止事業所受損害擴大之方法。 

(3) 避免類似事件再次發生之方法。 

(4) 將事故通報授證機關。 

 4.5 管理制度之實施 

4.5.1 基本原則 

事業應確保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利用或國際傳輸，以誠實信用方

式進行，出於最小且未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與蒐集之目的具

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4.5.1.1 蒐集 

事業針對個人資料之蒐集程序應符合下列要求： 

(1) 確認蒐集時具備特定目的，並符合法律規定之特定情形。 

(2) 其他法令規定蒐集時應履行之義務。 

(3) 保存前二款相關紀錄。 

4.5.1.2 處理 

事業為建立或利用個人資料檔案，針對個人資料之記錄、輸入、儲存、

編輯、更正、複製、檢索、刪除、輸出、連結及進行內部傳送，其程

序應符合下列要求： 

(1) 確認處理時符合蒐集時之特定目的及特定情形。 

(2) 其他法令規定處理時應履行之義務。 

(3) 事業應訂定適當且合法程序，處理刪除暨銷毀及業務終止時事業

所保有之個人資料。 

(4) 保存前四款相關紀錄。 

4.5.1.3 利用 

事業對於個人資料之利用程序應符合下列要求： 

(1)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之內利用個人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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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外利用個人資料時係屬合乎法律要求。 

(3) 保存前二款相關紀錄。 

4.5.1.4 行銷 

事業針對利用個人資料進行行銷，其程序應符合下列要求： 

(1) 提供當事人至少首次免費表示拒絕接受行銷之方式。 

(2) 當事人可隨時拒絕接受行銷之管道，並於表示拒絕接受後，立即

停止利用其個人資料為行銷之用途。 

(3) 保存前二款相關紀錄。 

4.5.1.5 特種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限制 

事業針對醫療、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等特種個人資料，

其程序應符合下列要求： 

(1) 內部人員原則禁止蒐集、處理及利用特種個人資料之要求。 

(2) 例外得蒐集、處理或利用特種個人資料時，係屬合乎法律要求。 

(3) 保存前二款相關紀錄。 

4.5.1.6 告知義務之履行 

事業針對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之應告知事項，應建立告知程序暨免告

知之確認程序，其內容至少符合下列要求： 

(1) 符合個人資料保護相關法律之告知時點。 

(2) 適當之告知方式。 

(3) 針對免告知之理由及其確認方式。 

(4) 保存前三款相關紀錄。 

4.5.2 當事人之相關權利 

4.5.2.1 個人資料之相關權利 

事業應訂定當事人申請查詢、閱覽、補充、更正、製給複製本、停止

蒐集、停止處理、停止利用、刪除其個人資料，以及申訴與諮詢之規

則與流程並保存相關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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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當事人行使權利之程序事項 

事業為處理 4.5.2.1 之當事人請求之程序，內容至少符合下列要求： 

(1) 具備當事人提出請求之方式。 

(2) 具備確認當事人身分之方式。 

(3) 具備確認事業是否得依法拒絕當事人行使其權利。 

(4) 具備拒絕請求或發生爭議，當事人得提出申訴之管道與聯繫方式。 

4.5.2.3 提供查詢、閱覽、複製本之方式 

事業針對當事人請求查詢、閱覽個人資料或製給個人資料複製本，其

程序應符合下列要求： 

(1) 確保於 15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2) 准駁當事人請求，拒絕時並應附理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3) 決定延長 15 日作出准駁之決定時，應附理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4) 保存前三款相關紀錄。 

4.5.2.4 當事人請求個人資料補充、更正、刪除、停止蒐集、處理及利

用程序 

事業針對當事人請求補充、更正、刪除、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

資料，其程序應符合下列要求： 

(1) 確保於 30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2) 准駁當事人請求，拒絕時並應附理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3) 決定延長 30 日作出准駁之決定時，應附理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4) 保存前三款相關紀錄。 

4.5.2.5 申訴及諮詢之處理 

針對申訴與諮詢事項，事業應確保迅速有效之處理，其程序應符合下

列要求： 

(1) 適當且迅速回應當事人。 

(2) 視申訴與諮詢內容，必要時應通報個資管理代表，並由其決定回

應之內容與方式。 

- 8 - 博創資訊



TPIPAS 台灣個人資料保護與管理制度規範 

(3) 保存前二款相關紀錄。 

4.5.3 管理監督 

4.5.3.1 維持個人資料之正確性 

事業為維持個人資料正確之狀態，應建立符合下列要求之程序： 

(1) 確保個人資料於處理過程中，正確性不受影響。 

(2) 當確認個人資料有錯誤時，應適時更正。 

(3) 檢查個人資料之正確性。 

(4) 因可歸責於事業之事由，未為更正或補充之個人資料，應訂定於

更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供利用對象。 

4.5.3.2 安全管理措施 

事業應針對因蒐集、處理及利用個人資料所可能面臨之風險，採取防

止個人資料外洩、滅失、毀損、竄改及其他侵害之必要且適當之安全

管理措施。 

必要且適當之安全管理措施應至少包括： 

(1) 作業面安全管理措施 

(2) 物理性安全管理措施 

(3) 技術性安全管理措施 

4.5.3.3 事業人員之監督 

事業應對事業人員就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採取必要且適當之監

督措施。 

4.5.3.4 委託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之監督 

事業委託他人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之全部或一部時，應建立選

任受託人之標準及其監督方式，並確認以下事項： 

(1) 委託人及受託人之權利義務。 

(2) 委託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之範圍、類別、特定目的及其期

間。 

(3) 受託人對個人資料之安全管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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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複委託者，所約定之受託人及複委託之範圍；嗣後複委託者，

應得委託人同意。 

(5) 向委託人報告關於個人資料處理狀況之內容以及報告週期。 

(6) 委託人對受託人保留指示之事項。 

(7) 發生事故時向委託人即時報告及採行之補救措施等相關事項。 

(8) 委託關係終止或解除時，個人資料載體之返還，及儲存於受託人

持有個人資料之刪除。 

(9) 受託人僅得於委託人指示之範圍內，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

受託人認委託人之指示有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令規定

之情事，應立即通知委託人。 

委託人應定期確認受託人執行之狀況，並將確認結果紀錄之。 

 4.6 教育訓練 

4.6.1 一般要求 

事業應以適當方式確保事業人員對個人資料管理具有正確的認知及

能力。 

4.6.2 基本教育訓練 

事業針對事業人員應提供必要的個人資料管理教育訓練。 

4.6.3 權責人員教育訓練 

事業應決定個人資料管理制度相關權責人員之必要能力與教育訓練

需求，並規劃與執行。 

4.6.4 成果維持及改善措施 

事業應針對事業人員教育訓練成果建立紀錄與改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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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管理責任 

 5.1 最高管理階層 

最高管理階層之責任應包括： 

(1) 決定個資保護管理政策 

(2) 決定資源管理 

(3) 決定個資保護管理組織架構及權責劃分 

(4) 定期檢視管理制度 

(5) 建立有效的溝通機制 

 5.2 管理代表 

最高管理階層應指派管理階層成員之一，擔任個人資料保護制度管理

代表，其應有之責任與職權包括： 

(1) 負責維持個人資料管理制度運作之有效性，並建立必要內部人員

結構。 

(2) 確保職務執行過程之公正性與客觀性。 

(3) 確保個人資料管理制度所需的各項程序被建立、實施與維持。 

(4) 向最高管理階層報告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實施成效與改善措施。 

 5.3 個資管理人員 

事業應由取得下列資格之一者，擔任個資管理人員，以實際推動並確

保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有效運作： 

(1) 個人資料管理師。 

(2) 個人資料內評師。 

(3) 個人資料驗證師。 

個資管理人員得由個資管理代表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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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有效性量測 

事業應針對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實施，建立分析量測機制，藉由使用

各項方式，使管理代表能判定個人資料管理制度內所建立之程序與機

制是否有效，將所進行之分析量測作成紀錄，以確保制度之持續有效

運作。 

 7.文件及紀錄之控管 

 7.1 文件及紀錄之範圍 

7.1.1 文件 

事業應製作及保存下列文件： 

(1) 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政策。 

(2) 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手冊，及其相關具體規則。 

(3) 個人資料內部管理程序相關表單。 

7.1.2 紀錄 

事業應製作及保存實施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相關紀錄。 

 7.2 文件管理 

事業為落實個人資料管理制度，應建立文件管理程序，其程序包含： 

(1) 文件之製作及修正之相關事項。 

(2) 明確標記文件修正時，與前次版本間之關聯及差異。 

(3) 文件之儲存位置與保存方式及其存取權限。 

 7.3 記錄管理 

事業為落實且證明其已符合本制度所要求之事項，應製作必要之紀錄

文件並確立實施相關之管理程序。 

- 12 - 博創資訊



TPIPAS 台灣個人資料保護與管理制度規範 

 8.內部評量 

事業每年應依其特性規劃執行內部評量，以瞭解個人資料管理制度是

否符合下列要求： 

(1) 符合法規及本制度之要求。 

(2) 符合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政策、手冊及相關具體規則之要求。 

事業應規劃內部評量方式及流程，以決定內部評量之準則、範圍、頻

率及方法。 

事業應將內部評量之規劃、執行、報告、改善、追蹤等事項製作書面

之內部評量報告。 

內部評量應由具備個人資料內評師或個人資料驗證師資格者執行，並

由其出具內部評量報告。 

 9.改善 

 9.1 定期檢視 

個資管理代表為落實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應每年定期召開檢視會議，

召集相關權責人員，檢視個人資料保護管理制度，以書面紀錄檢視結

果，並報告最高管理階層。 

定期檢視會議應檢視下列事項並提出檢視報告： 

(1) 個人資料管理制度執行狀況及其分析。 

(2) 矯正及預防措施之成效。 

(3) 有效性量測之結果。 

(4) 個人資料處理之相關法令以及其他相關規範之修改狀況。 

最高管理階層決策調整個人資料管理制度時，應考量以下事項，並據

以調整與修正個人資料管理制度： 

(1) 檢視報告。 

(2) 社會情勢、國民認知、技術發展等各種環境之變遷。 

(3) 事業業務領域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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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業內外部之改善建議。 

(5) 其他可能影響個人資料管理制度的任何變更。 

 9.2 矯正及預防措施 

事業針對內部評量及本管理制度實施之結果，應規劃矯正措施及預防

措施，並確保相關措施之執行。 

9.2.1 矯正措施 

事業針對不符合事項，應規劃及完成執行矯正措施，並完成以下事項： 

(1) 確認不符合事項之內容並判定其發生原因。 

(2) 評估需求並提出矯正方案，以確保不符合事項不再發生。 

(3) 訂定合理之執行期限。 

(4) 紀錄執行結果。 

(5) 檢視所採取的矯正方案成果。 

9.2.2 預防措施 

事業針對潛在不符合事項之風險，應規劃及執行預防措施時，並完成

以下事項： 

(1) 依據事業因持有個人資料可能面臨的風險，確認各項潛在不符合

事項之內容及其原因。 

(2) 評估需求並提出預防方案，以確保不符合事項發生。 

(3) 訂定合理之執行期限。 

(4) 紀錄執行結果。 

(5) 檢視所採取的預防方案成果。 


